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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各州、市中心支行，昆明各县市区支行；各政策性银行云南省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昆明分行，邮政储蓄银行云南省分行，富滇银行，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社，恒生银行昆明分行：
为及时了解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生的各类重大事项，全面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稳健状况，加强金融管理与服务，防范金融风险，切实维护云南省金融稳定，现将《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政策性银行云南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云南省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昆明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云南省分行、富滇银行、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恒生银行昆明分行要确定本行（社）向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报告重大事项的工作部门和责任人员，并函告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请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各州市中心支行迅速将本通知转发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

附件：云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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